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文件 
校字〔2019〕 10号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的 

通 知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已经学 

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、本 

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2月22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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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

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我校 

差旅费报销相关内容补充如下。 

第一条出差人员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出差目的 

地。如只有单趟城巿间交通票据或没有城市间交通票据，由 

出差人员说明情况（见附件），并经分管校领导确认未乘坐 

公务用车，也可按规定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巿内交通费；如乘 

坐公务用车等交通工具，按标准领取伙食补助费，巿内交通 

费不予领取。 

第二条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，如 

果是住在自己家里的，或到边远地区出差，或其他情况无法 

取得住宿费发票的，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（见附件），并经 

分管校领导批准，可以报销城巿间交通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巿 

内交通费，其他情况不予报销差旅费。 

第三条符合乘坐火车卧铺条件而改乘硬座的出差人 

员，不给予差额补助。 

第四条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，城巿间交 

通费按不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按规定乘坐相应交通 

工具的票价予以报销，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；伙食补助费和 

巿内交通费按实际出差天数（拍除回家省亲或办理其他事项 

的天数）和规定标准予以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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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到沧州巿区以外参加会议、培训的，会议、培 

期间执行会议和培训费的相关制度。往返会议、培训地点 

发生的城巿间交通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巿内交通费按照差旅费 

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销。其 口 伙食补助费和巿内交通费可按 

往返各 1天计发，当天往返的按 1天计发。 

第六条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，确因开展公务发生的 

打印、复印、传真、寄送、打包等费用，凭合法票据报销， 

列差旅费科目。但其他票据，如商场、超巿等购物票据以及 

通讯费票据，均不得报销。 

第七条确因天气等客观原因，影响公务出行的，工作 

人员需绕道前往目的地的，由工作人员写清情况（见附件）， 

并经分管校领导签字后，可以报销绕道途中的交通费。 

第八条本补充规定从 2 0 1 9年 3月 1日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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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申请表 

申请人 出差时间 出差地点 

出差事项 

申请事项 

未取得住宿费或绕道前往目的地或无城市间交通票据 

(写清楚绕道路线，如：沧州-德州一石家庄；或石家庄-天津 

―沧州） 

申请理由 

如绕道前往目的地： 2 0 ^ ^年 X月 X日，因石家庄下大雪，无 

法乘坐客车回沧，普通火车票未购上，故乘高铁到天津后，转 

道回沧州。 

中层单位意见 

年 月 曰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

年 月 日 

备注 


